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援引其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的同意函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在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中被

聘请为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天瑞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中援引

本所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并保证由本所同意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

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

其摘要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江苏天瑞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

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张东晓            朱艳萍            王婷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顾功耘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其摘要中援引其结论性意见的同意函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

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

其摘要中援引本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中的结论性意见，并对其所援引内容进行了

审阅，确认《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上述援引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天瑞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中

援引其结论性意见的同意函》之签字盖章页） 

 

 

 

机构负责人：                                           

权忠光        

 

经办资产评估师：                                                           

戴炳晖               梁鑫鑫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其摘要中援引其结论性意见的同意函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同意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及其摘要中援引本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中的结论性意见，并对其所援引内

容进行了审阅，确认《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上述援引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机构负责人：                                           

张彩斌               

 

经办资产会计师：                                                           

                     刘  勇               孙殷俊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援引结论性意见的同意书 

作为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公司同意《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援引本公司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并保证

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书中引用的本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的相关内容已经本公司审阅，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援引结论性意见的

同意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秦敬林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召军              马嘉辉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